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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
一、前言

（一）工作背景

2025 年 11 月 6 日，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对接“十五五”

规划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12 月 31 日，印发《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局 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答复》，

部署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全面对接各级“十五五”规划，统筹各项专项规划和重大项目

空间需求，开展密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

（二）工作目的

开展密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能够精准对接

“十五五”时期国家及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各类专项规划和产

业升级方向，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规划

通过对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进行正

向优化，对规划分区、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城市四线、

重要控制线、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进行优化调整，保障重大

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产业项目的空间落地需求，优化城乡

空间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配套，改善人居环

境，助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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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4）《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

2．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厅发〔2019〕48 号）；

（3）《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

142 号）；

（4）《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

（试行）》（自然资发〔2023〕193 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在经济发展用地要素保障工作

中严守底线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90 号）；

（6）《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统筹划定三条控

制线实施方案的通知》（黑自然资函〔2021〕207 号）。

3．标准规范

（1）《黑龙江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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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2021.08）；

（2）《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

指南》（2023 年）。

4．相关规划

（1）《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2）《鸡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5．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相关规划。

（四）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编制范围与《密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 年）》规划编制范围保持一致，市域为密山

市行政辖区，包括所辖的乡镇和农场有限公司，密山镇、连

珠山镇、当壁镇、知一镇、黑台镇、兴凯镇、白鱼湾镇、裴

德镇、柳毛乡、杨木乡、兴凯湖乡、承紫河乡、二人班乡、

太平乡、和平乡、富源乡、牡丹江分公司、八五五农场有限

公司、八五七农场有限公司、八五一一农场有限公司、兴凯

湖农场有限公司；中心城区为规划期内城市开发建设的集中

区域，包括密山镇、和平乡的城镇集中连片区域和连珠山镇

的部分区域。

（五）规划原则

底线思维、严格管控。将耕地和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严

格坚守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重要

控制线，确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布局更优化。在动

态维护过程中，优先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为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筑牢空间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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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导向、精准施策。紧密对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围绕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

民生改善等实际需求，精准识别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动态维护方案的制定要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对

规划分区、用地布局、控制线等的优化调整，为重大项目落

地提供空间保障，切实解决规划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提

升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系统谋划、统筹协调。立足密山市全域国土空间格局，

坚持全市“一盘棋”思想，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分布、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科学协调城镇、农业、生态三大

空间布局。在动态维护过程中，加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区域发展规划、专项规划的有效衔接，确保各类规划

在空间上相互协调、在目标上相互统一，避免出现规划冲突

和空间资源浪费。兼顾当前发展与长远利益，推动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的合理布局与高效利用，合理安排各类用地，

实现国土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

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保障公众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和监督权。动态维护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成果应及时向社

会公开，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对规划调整

方案的技术论证和科学评估，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公平、

公正，使规划动态维护成果更加符合密山市实际发展需要和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5

二、动态维护方案

（一）空间管控边界维护

空间管控边界包含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线、洪涝风险

控制线等其他空间管控边界。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1）耕地

①现状情况

上级下达密山市耕地保有量规划目标不低于 547.47 万

亩（364980 公顷），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47.23%。

②优化情况

依据《土地管理法》《黑龙江省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

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2024 年底现状优质耕地按照应

划尽划原则，划定耕地空间。

本次优化，密山市耕地保有量规划目标不低于 547.47 万

亩（364980 公顷），满足上级下达要求。

（2）永久基本农田

①现状情况

上级下达密山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规划目标不低

于 442.98 万亩（295320.00 公顷），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38.21%。

②优化情况

依据《土地管理法》《黑龙江省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

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本次划定耕地空间时，同步正

向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将误划入、难以长期稳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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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和标准且已实施的地块，以及有明确

选址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涉及地块有序调出；

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高标准农田不予

调出；利用已建高标准农田中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予以

补划，调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

优化后，密山市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 442.98 万亩

（295320.00 公顷），满足上级下达指标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

（1）现状情况

生态保护红线包含自然保护地，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

极脆弱区域，以及目前基本没有人类活动、具有潜在重要生

态价值的生态空间。密山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222401.93

公顷，占市域国土面积的 28.78%。

（2）优化情况

本轮动态维护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优化调整。

3．城镇开发边界

（1）现状情况

密山市现行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为 3629.46 公顷，占全

市国土面积的 0.47%，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 1.18 倍，分

布于密山镇、连珠山镇、当壁镇、知一镇、黑台镇、兴凯镇、

裴德镇、白鱼湾镇、和平朝鲜族乡、密山市牡丹江分局。

（2）优化情况

本轮动态维护严格按照“总量不突破、布局更集聚、城

镇功能更优化”的原则，对城镇开发边界进行优化。优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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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用地更集约，城镇功能更完善。

以密山市城镇开发边界新增城镇用地为总量，对城镇开

发边界进行局部优化。优化后，密山市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

数为 1.18 倍，未突破原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及新增城镇建

设用地规模，符合正向优化要求。

另外，根据《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条：

城镇开发边界外“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启用之前已依法批准

的现状城镇建设用地，以及在自然资源部监管系统备案的已

批准未建设土地，可按本办法有关规定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或

作为有特定选址要求的独立城镇建设用地使用，不计入城镇

开发边界扩展倍数。

（二）规划分区维护

结合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成果，对规划分区进行优化。

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布局、人口分布、国土利用等

因素，在确保规划分区主导功能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各分

区进行局部优化。

（三）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维护

优化布局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重点补充区域级商业

服务功能，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四）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

落实国家级、省级“十五五”规划和专项规划确定的重点

工程空间需求，衔接密山市各部门“十五五”规划和各专项规

划空间需求，对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更新完善。


